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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不仅仅是报道与被报道的关系，还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

系。新闻媒体监督是否会对司法结果产生影响，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如

何？这些问题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就研究主体而言，既有法学学者和新闻传

播学者，也有众多司法工作者。他们著书立说，撰文评述，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监督，在古汉语中，是指上级对下级的监察和督促。如 《后汉书》

中曹操所言 “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这里的监督是针对带兵打

仗的将领的，目的是防止权利被滥用。封建社会建立之后，设立御史大夫专

司监察职能，确保皇令畅通，法正刚严。到了现代汉语中，监督是指 “严密

注视并督促”，〔１〕从字面上看，这就并不限于上下级之间，平级的、横向的

监察和督促，同样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中，专门的监督部

门甚至可以针对领导开展监督，这时的监督还具有下级针对上级开 展 的

特性。

但是监督的特质决定了这种监察和督促只能是单向的，而且必须是有法律保

障的，否则，监督就成了空话。所以，这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一，监督

谁？谁最应该被监督？其二，谁来监督？谁有资格来监督？其三，为什么需要监

督？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监督的对象问题———显然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被监督，包

〔１〕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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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我们自己。其中，团体、组织和掌握权力的人最应该被监督。第二个问题解决

的是监督的主体问题———监督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监督主体和客体的

分离，绝不能主客一体，自我监督。在监督主客体分离的原则之下，任何一个团

体，任何一个公民 （群体的即为公众），都具有监督的权力。第三个问题解决的

是监督的根据或者动力问题———不仅因为人是有缺陷的，都会有疏忽，会犯错，

会作恶，监督是预防和制止错误的方式之一，而且，由于环境和规则能够对人的

行为起到一种遏制作用，正所谓 “人言可畏”，所以，需要通过监督来维护规则，

净化环境，充分发挥它们的制约作用。

关于媒体监督司法，广义上是指传媒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及其他司法

活动主体的监督；狭义的理解，则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

以法院、检察院为对象，对起诉、立案、侦查、庭审、裁判、执行等司法活动进

行的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常常通过报道司法审判活动、发表案件评论等方

式监督法院、检察院的司法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理解及相关概念的解释可以发现，人人都是被监督的对

象，人人都具有监督的权力，如果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找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

正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使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自由而不过度，司法对传媒的排斥合

理而不过分，毫无疑问，整个社会就能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媒体

监督司法也因此而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２００９年底，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广宜教授主持的 “中国媒体

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问题研究”课题获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为此我们专门成

立课题组，针对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实证研

究。其中一项关于媒体舆论监督状况的调查，是针对媒体工作者、普通受众和

司法工作人员三个群体进行的。受访对象中媒体工作者参与人数为２８０人 （主

要是法制新闻记者）；普通受众参与人数为２０３人 （排除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的受众和媒体工作者）；司法工作人员参与人数为２４４人 （包括公安机关、检

察院、法院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这些被调查的人群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

工作在直辖市 （如北京、上海等）和省会城市 （如石家庄、沈阳、郑州等）。

调查采取随机调查，以纸质问卷、Ｅ－ｍａｉｌ电子问卷及专业网站电子问卷形式多

种途径发放、无记名进行填写的方式进行。整个调查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运

作，问卷的统计整理由统计学专业老师利用电子计算机完成。此次调查由于参

与人员广泛、数据翔实，调查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所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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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

调查显示，当前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总体评价是：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媒

体对司法监督具有较大影响力，其积极的影响在于推动事件得到依法处理，促进

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负面效应，使事件处理偏离法制轨道，甚至形成媒

体审判。因此，对于媒体监督司法问题，既要着力改善监督不力，还必须努力规

范监督。这需要新闻媒介付出加倍的努力，力争监督的问题找得准，同时也需要

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给予更多的宽容与支持，使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张

力始终掌控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

当然，司法与媒体监督宛如一币之两面，在信息时代、法治社会，互为

依存，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双方都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共同维护司法公

正，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

权威。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编写历时３年，它凝结着全体作者的心血，是理论研

究与实证调研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本书各章执笔人分别为：第一章姚广宜、孙

娟、张砥；第二章姚广宜；第三章刘斌、朱巍；第四章王松苗、孙娟；第五章王

佳航；第六章王松苗、赵倩；第七章姚泽金；第八章姚广宜、张砥；第九章姚广

宜、孙娟；第十章李曙明、王松苗。附录部分的调查报告分别由姚广宜、黄金、

王佳航撰写。

本课题的中期研究成果丰富。课题组先后有３篇论文在中国核心期刊发

表：包括姚广宜的 《记者眼中的媒体司法监督现状》（《新闻记者》，２０１１年第

９期》）；姚广宜、张砥的 《网络环境下的媒体监督特点》 （《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王松苗、李曙明、赵倩的 《传媒与司法：冤家还是亲

家》（《中国记者》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传媒与司法：冤家还是亲家》一文还获

得２０１１年度中国新闻奖论文类三等奖。此外，在一般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成果

有：《中西方语境下的 “媒体审判”差异》（《法治新闻传播》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调查报告》 （《检察日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第０８
版）；《媒体与司法，如何良性互动》（《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第７期）《香港媒体

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论析》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
期）等。

本课题的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工作也得到了全体参编者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毕秋灵老师亲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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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设计和统计；张艳红、刘徐州、王天铮、阴卫芝、胡梦瑶等老师参与了问

卷的调查。部分研究生高馨、林笛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朱泓洁、蒲小磊以

及部分新闻学本科的学生参与了问卷的发放和统计。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的刘海光主任和张阳编辑给予极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

感谢。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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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至今，关于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一直为众

多学者所关注。就研究主体而言，既有法学学者和新闻传播学者，也有众多司法

工作者。他们著书立说，撰文评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广

泛深入地探讨和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

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分别使用了舆论监督、媒体监督、新闻监督

和新闻舆论监督等不同的概念，尽管核心词中都有 “监督”一词，但对所表述的

监督主体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存在差异。

第一，传媒监督并不等同于自然存在的舆论监督，它对舆论监督有强化的作

用。陈力丹认为，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

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

纵。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即使是传媒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传媒自身的影响力，这同样是一种软性

的监督。传媒的影响力是无形的，不拥有有形的权力。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

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 “传媒的影响力＋现实舆论”在共同

作用。〔１〕

＊

〔１〕

本章作者：姚广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孙娟，联想 （北
京）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务专员；张砥：北京日报记者。

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载 《新闻知识》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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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体监督也并不具有舆论监督那样的绝对正当性。陈立丹认为 《宪

法》第４１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而公民个人的监督力度小、成本大，有

效性不强。个人的监督需要通过媒体扩大到社会层面，通过主流舆论才能提高监

督的有效性。因此，监督权既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又可以被延伸为新闻媒体的

一项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传媒是在群体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个体的意义

上，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因而传媒的监督，在宏观上只具有群体的正义性，

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１〕

第二，新闻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它是媒体监督的方式。陈洁萍认为，

新闻媒体是传播意见进而形成舆论的工具，但新闻本身并不就是舆论 〔２〕。法国

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媒体的监督是通过其发布的新闻实现的，由于媒体又

受到政治、经济以及编辑理念的制约，其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媒体意见

的传达，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新闻反映公众舆论，而自己也是公众舆论的一

部分。〔３〕

第三，媒体通过新闻影响舆论，新闻舆论监督属于狭义的舆论监督。张世平

认为，新闻舆论是社会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最新事态的意见表达，它既不能等同

于纯粹的新闻报道，但又无时无刻不依赖并影响着新闻报道。〔４〕广义的舆论监

督，是指公民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切传播媒介和传播途径，表达意见、

建议，形成舆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及相关人物的言行进行监督，进而

影响公共决策和权力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所享有和行使的就是舆论监

督权。狭义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公民依法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

见、建议和呼声，表达自己意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及相关人物言行实

行监督，这种监督就是新闻舆论监督。〔５〕

二、媒体监督司法具有合法性，司法应保护新闻自由

从２０世纪末到２１世纪初，媒体监督的合法性问题，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重

〔１〕

〔２〕

〔３〕

〔４〕

〔５〕

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载 《新闻知识》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陈洁萍：《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我见》，暨南大学２００３年硕士学位论文。
［法］贝尔纳·瓦耶纳著，丁雪英、连燕堂译，《当代新闻学》，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７８

页。

张世平：《论新闻舆论监督权》，湘潭大学２００３年硕士学位论文。

张世平：《论新闻舆论监督权》，湘潭大学２００３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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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的宪法学理论和自由主义的传播学理论。其内在逻辑

是：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监督公权力的权利。

贺卫方认为，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形式出现的大众传媒是新出现的，与

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平行的新 “权种”。鉴于新的时代背景，即

“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已经由立法转向了司法”，“调和冲突、化解矛盾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比创立规则的重任势必要更多”。但司法作为公权力，其自身素质的缺

陷和司法腐败问题的存在会导致其难以承担我国法治建设的使命。此时，就需要

传媒这一监督机制的介入。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所持观点进行了论证：其一，新闻

自由对维护司法权的正当行使乃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价值；其二，传媒监督

司法权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必要的限制；其三，司法如何切实地保护新闻自

由。可见，传媒监督司法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传媒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并强调

司法有保护新闻自由的必要。〔１〕

学者姜淮超认为，“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

其法律依据仍然是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中国公民通过对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

的监督，是公民权利的行使，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的新闻媒体的司法监

督力度大大强化，它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的营私舞弊、枉法渎职，维护司法公正

有着积极的、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作用”。〔２〕

１９９８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判员的王玧，从司法实务工作者

的角度撰写了 《司法审判与新闻监督》一文，指出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有着

宪法权源的。他认为，“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是一种社会监督或舆论监督

形式，我们通常称之为新闻监督。这种监督的核心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一般

属于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新闻媒体的报道

自由，对审判程序的公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审判结果的公正也有一定的意

义”。

关于新闻媒体能否作为合法的监督主体，即媒介监督的合法性问题，在学术

界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以夏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我国媒体作为监督主体缺乏

法理依据。他指出，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国的传媒是官办的性质，因此传媒监督

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传媒监督不具有法理

〔１〕

〔２〕

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 《法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姜淮超主编：《法制新闻专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７～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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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不过不具有法律依据并不等于不能监督，为此他提出了中国传媒监督司

法的其他几种根据：一是伦理的根据，即 “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抱

负；二是职业的根据，即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作用；三是竞争的根据，即

从官方化机构向非官方、市场化转变而提出的要求。这种种因素，使得媒体监督

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２〕

三、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始，学者对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问题进行了深

入、持久的探讨，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二者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上。

（一）二者的差异性

对二者差异性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二者追求的公正的范畴不同。孙江认为，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

正，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一差异导

致一定的冲突，在现实中表现为：媒体监督干扰司法权、媒体不懂如何监督司

法、媒体监督司法不到位等。〔３〕

其次，二者的运行机理存在对立性。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对媒体监督具有

天然的排斥性。刘斌认为，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司法公正

是司法的生命，而司法独立又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

环境，例如侦破、起诉、审理一起案件，要求办案人员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

以隔绝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办案人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使

办案人员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行事，不受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各种声音和行为的

干扰。〔４〕罗昕认为，媒体的任何不适当的介入，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有可

能给法官、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最终使法官基于传媒对自身情感的影响或

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作出有失法律公正的判决。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司法独

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传媒本质上亦是公共选择理论意义上的 “经济人”，有自

己特定的利益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必然会依据其利益基点发表自己的社

〔１〕

〔２〕

〔３〕

〔４〕

王好立、何海波：“‘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载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王好立、何海波：“‘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载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孙江：“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 《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第３版。

杨悦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同样宝贵———访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斌教授”，载 《法
制日报》２００４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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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解，包括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见解，这就在受众之间形成了传媒审判的事实，

而这种传媒审判与法庭审判具有明显的差异性。〔１〕

最后，二者在职业要求上存在对立性。陈力丹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出发，指出

二者有５点差异：①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

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②媒介

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

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③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

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④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

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⑤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

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２〕

那么，既然从制度设计上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近年来媒体作为 “包青天”

的角色却在不断得到强化，针对这一现象，马闻理对其中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

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

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３〕

（二）二者的统一性

学者普遍认为二者在追求公正上是统一的。孙江指出，媒体监督与司法均以

寻求 “公正”为价值目标，虽然公正的范畴不同，但这毕竟是二者重合的一面，

表现了二者的统一。〔４〕郑保卫认为，正是由于司法与新闻传播统一于正义这一价

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作为基本机制予以肯定。〔５〕

首先，二者在受 《宪法》保护上是统一的。孙旭培认为，舆论监督和公正审

判都是宪法所保护的，而且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公正：新闻媒介

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常常是在前面发现问题，为正义与公正呼喊，而司法机构紧

随其后，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既然都

是为了公正，就都应该认识到尊重和维护对方运作特点的必要性，就能找到那种

〔１〕

〔２〕

〔３〕

〔４〕

〔５〕

罗昕：“司法与传媒关系的理性思考”，载 《新闻前哨》１９９９年第６１期。

陈力丹：“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我见”，载 《新闻记者》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马闻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对 《人民日报》‘社会观察’专栏的观察”，载 《新闻与传播

评论》２００１年卷。

孙江：“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 《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

郑保卫：《新闻法制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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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度”。〔１〕

其次，二者都是民主社会应当珍视的基本价值。罗昕指出，司法通过依靠公

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

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

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

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２〕

再次，媒体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侯健再次认为，当司法活动受

到外部势力的不当干预，自由舆论可以批评干预，以保护司法独立。但这也不意

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免于舆论的监督。司法权是由人而不是由神来行使的，没有制

约的司法权力将导致腐败。自由的舆论可以及时地揭露司法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维护司法公正。〔３〕

最后，二者在实践中达成统一具有切实的可行性。陈瀚认为，法律和舆论统

一于人民意志，因而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相统一，是法律和法理的内在要求。在

法治意义上，司法独立只是相对独立，而非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独立。“依法治

国”也绝不意味着以至高无上的司法部门替代我行我素的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规

定了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也意味着司法接受舆论监督理所当然。在实践中，整合

政治理念构成了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相统一的思想基础，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为

二者的统一提供了技术手段。〔４〕

四、媒体监督司法是把 “双刃剑”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学者们对媒体监督司法问题的研究逐渐趋于理性

和客观。在充分肯定媒体监督对司法公开公正和防止司法腐败的保障作用的同

时，更加辩证地看待媒体对司法的监督问题，指出媒体监督是把 “双刃剑”，应

当注意 “度”的把握。

１９９８年 《中国律师》上摘录了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与会学者

们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新闻监督不能干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意味着不受包

〔１〕

〔２〕

〔３〕

〔４〕

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载 《国际新

闻界》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罗昕：“司法与传媒关系的理性思考”，载 《新闻前哨》１９９９年第６１期。

侯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载 《中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陈瀚：“论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统一”，载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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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闻、舆论在内的任何外在因素的干预。司法独立应该优先于各种外在监督。

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社会普遍认为存在着司法腐败的情况下，引进新闻监督这一束

“阳光”是一件好事。但新闻监督的权利有被误用的可能，新闻监督应当纳入法

制的轨道。〔１〕此次研讨会上学者的观点表明，新闻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能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另一方面，新闻监督机构本身也存在新闻

腐败的问题，监督司法的机构也需要被监督。

徐迅于１９９９年发文指出：首先，独立的司法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宪法》规定的一项原则，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它理所当然地应受到全社会包括新闻界的尊重。她认为，媒介人士在

报道司法活动时 “越俎代庖，将娱乐监督权渗透到独立的司法权中，出现了越位

现象”〔２〕。

２００１年，陈力丹发表文章指出 “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着职业

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司法腐败问题较多，故而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 “有些

媒介在利益的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

的损害是很大的”。〔３〕

其他很多学者在参与媒体的新闻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研讨时也提出了要审

视舆论监督的负面作用。如人民法院报副总编倪寿明２００３年参加人民法院井冈

山传统教育基地 “新闻报道与司法公正研讨会”时发言指出，“有媒体不重视司

法审判工作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乱加评论，

甚至妄下结论，干扰了法院依法独立办案”；学者郑保卫也认为 “如果我们媒体

在司法报道当中各方面的政策把握的比较好，处理的比较好，会对司法公正起到

一种促进作用，相反就是一种伤害、一种破坏、一种制约”。〔４〕

卞建林、焦洪昌认为，在我国，传媒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影响远强于西

方国家。他们总结了这种利弊共存的现状：从正面看，新闻媒体增强对司法的关

注和报道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体现了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可以起

到促进司法改革，防范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从负面看，过度的

〔１〕

〔２〕

〔３〕

〔４〕

“新闻监督能否促进司法公正”，载 《中国律师》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徐迅：“独立的司法权应受媒体的尊重”，载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陈力丹：“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我见”，载 《新闻记者》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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